办事指南
来源：造价站
一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费费率测定

（一）申办人：承包人

（二）办理的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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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申办人申报资料---经办人受理---核对资料---现场查验---测定---报主管站长复核---报站长批准后办理测定手续。

     注：工程所在地位于县区（除路南区、路北区、高新区）的，由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部门测定初步费率后报市造价管理站核准。

        （三）申办需提供的资料：

     1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费费率测定申请表（留存）；20170622111929_5504.doc

     2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评价表（留存）；

     3、招标文件及电子版（复印件留存，查验原件）；

     4、中标通知书（附河北建设工程信息网查询结果）（复印件留存，查验原件）；

     5、发包人留存的中标人投标文件（正本）及电子版（复印件留存，查验原件）；

     6、备案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（经办人、备案号、日期应齐全）（复印件留存，查验原件）；

     7、《建筑施工总平面图》（复印件留存，查验原件）；

     8、现场评价结果在85分以上（含85分）的工程项目或特殊工程项目，应提供能够体现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费总体投入情况及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、环境保护、临时设施分别投入证明及费用开支明细。

    （四）承诺时限：


    自收齐资料起五个工作日（85分以上的项目除外）。
